“职工正常退休(职)申请”办事指南
一、服务对象：自然人,企业法人
二、受理条件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国务院关于颁发〈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〉和〈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、退职的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1978〕104号）、《关于重申加强企业职工退休审批工作的通知》等政策法规，经办人提交的审核资料完整有效，退休人员本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且养老保险缴费满最低缴费年限。
三、承诺办结时间（工作日）：12个工作日
四、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五、办理时间:周一至周五（双休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 
夏季：上午 10:00:00至13:30:00   下午  16：00：00至19：30：00 
冬季：上午 10:00:00至13:00:00   下午  15：30：00至19：00：00
六、服务方式
方式一（窗口办）：益民大厦（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苇湖梁街道）三楼A区41号、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经办服务大厅（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445号）
方式二（网上办）：新疆政务服务网（https//zwfw.xinjiang.gov.cn/）/“新服办”APP或“新疆智慧人社”小程序。
七、咨询方式
咨询电话：0991-3689715、0991-3689713 
监督电话：0991-12333
八、材料清单
	序号
	材料名称
	必要性
	类型及份数
	来源

	1
	补充材料
	必要
	原件1份（电子文件）
	申请人自备

	2
	单位公示及公示证明
	必要
	原件1份（电子文件）
	申请人自备

	3
	档案中可反映最早记载出生年月材料 
	必要
	原件1份（电子文件）
	申请人自备

	4
	个人退休申请材料
	必要
	原件1份（电子文件）
	申请人自备

	5
	企业与本人签订的劳动合同
	必要
	原件1份（电子文件）
	申请人自备

	6
	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
	必要
	原件1份（电子文件）
	政府部门核发

	7
	视同缴费年限认定表
	必要
	原件1份（电子文件）
	申请人自备


9、 办理流程
（1） 线上流程
1.申请：申请人登录线上办理渠道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，提交材料；
2.受理：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； 
3.决定：符合条件的，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。
（二）线下流程
1.申请：申请人提交材料；
2.受理：经办人员对材料完整性及受理条件符合性进行审核；
3.决定：符合条件的，予以办结并反馈结果。
十、相关政策宣传
按照《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》要求，2025年起，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，2030年起，逐步提高最低缴费年限。从2025年1月1日起，男职工按每4个月延迟1个月的节奏，用15年时间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延迟至63周岁；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的女职工，按每4个月延迟1月的节奏，用15年时间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延迟至58周岁；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，按每2个月延迟1个月的节奏，用15年时间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延迟至55周岁。
